
2023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困难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专项实施期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13462万元

其中：市对区转移支付 13462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精神，上海市社会救助政策坚持托底线
、救急难、可持续，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社会救助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主要包括城乡低保、粮油帮困、支出型贫困，通过加强社会救助，保障公民的基本生

活，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落实各项救助政策，保障居民的基本生存和
发展权利，实现社会稳定，具体包括：
1、城乡低保：对依申请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家庭应保尽保，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提高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粮油帮困：对本市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享受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救济对象（包括重残
无业人员）；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以下人员：60周岁以上老人；学龄前儿童及中小
学生；大病重病患者实施粮油帮困。

3、支出型贫困：对依申请符合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补助条件的家庭给予生活救助，提高此
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乡低保对象应保尽保 =100(%)

粮油帮困对象应保尽保 =100.00(%)

支出型贫困对象应保尽保 =100.00(%)

质量指标
救助对象认定准确率 =100.00(%)

救助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时效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按时发放率 ≥99(%)

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9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基本保障

精准救助
无错保、漏保、人
情保、关系保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救助标准 科学调整

救助制度 有效实施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救助对象满意度 ≥90.00(%)



2023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居家养老服务专项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专项实施期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18993万元

其中：市对区转移支付 18993万元

其他资金 0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项目旨在通过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的落实，积极应对目前上海市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达到满足本
市生活自理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提高本市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根据《上海市养老服
务补贴管理办法（试行）》，为本市经济困难且有照护需求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特殊困难的老年人，
提供基本生活照护服务，满足特殊困难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申请审批完成率 =100.00(%)

补贴服务完成率 =100.00(%)

享受补贴老年人数 ≥6.00(万人)

质量指标
对象认定准确率 =100.00(%)

补贴资金发放准确率 =100.00(%)

时效指标

补贴审批时效性 身体、经济等级确认后两个工作日内

补贴资金结算时效性 按月结算

补贴资金清算时效性 按年清算

补贴资金下拨时效性 及时下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补贴政策修订 按需及时修订

补贴对象退出 按文件执行

补贴信息化管理 全流程覆盖

补贴管理专人负责 人员明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补贴对象补贴标准满意度 ≥85.00(%)

补贴对象服务满意度 ≥85.00(%)

政策宣传覆盖 =16.00(区)

政策知晓率 ≥95.00(%)

申请对象有效投诉数 ≤10.00(件)

有效投诉处置率 =100.00(%)



2023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老年综合津贴专项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专项实施期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356613万元

其中：市对区转移支付 356613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通过精准发放老年综合津
贴提高本市老年人福利水平，促进老年福利均等化。各区民政部门按照老年人户籍审定老
年综合津贴发放清单，按时发放津贴。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覆盖率 =100.00(%)

质量指标
精准发放率 =100.00(%)

资金到位率 =100.00(%)

时效指标 准时发放率 =100.00(%)

成本指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100.00(%)

支出方向符合度 =1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贡献率 ≥98.00(%)

促进消费力 ≥98.0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 =100.00(%)

提升获得感、幸福度 =100.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信息共享时效性 及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8.00（%）



2023年度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长护险自付费用专项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民政局 专项实施期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704.82万元

其中：市对区转移支付 704.82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按照《关于本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有关个人负担费用补贴的通知》（沪民规〔2018〕
2号），对低保低收入的困难老年人，在享受长护险服务的同时，给予自付费用补贴。按时

对具有本市户籍，享受本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在
居家上门照护、社区日间照护和养老机构照护服务中发生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用的个人自负
部分予以补贴，低保家庭老年人全额补贴，低收入家庭老年人补贴5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符合条件老年人覆盖率 =100.00(百分比)

质量指标
精准发放率 =100.00(百分比)

资金到位率 =100.00(百分比)

成本指标
资金分配合理性 =100.00(百分比)

支出方向符合度 =100.00(百分比)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贡献率 ≥98.00(百分比)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 =100.00(百分比)

提升获得感、幸福度 =100.00(百分比)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信息共享时效性 及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人满意度 ≥98.00(百分比)


